北京体育大学“北京市大学生创新课题”管理办法

（试行）
为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给本科学生创造一个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环境，规范大学生创新性课题项目的管理，结合北京体育大学科学研究中心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1条 由科研中心邀请专家组成“本科生创新课题研究工作小组”，负责管理和安排创新课题的日常事务。
第2条 本科生创新课题申请者为在校本科二至四年级学生。
第3条 申请参加创新课题进行研究的同学可在导师的指导下自行设计创新科研课题，制定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案，所选的课题应该与本科生所具有的时间、知识范围、实际能力和实验条件相吻合。
第4条 申请参加创新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的本科生需向科研中心“本科生创新课题研究工作小组”递交《北京体育大学科研中心本科生创新性实验课题申请书》，内容包括研究意义、研究目的、国内外现状、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实验流程。每个申报项目的成员为2至5人，并有至少1名指导教师（讲师以上职称）对项目进行全程指导。研究课题与本科生毕业论文一致的，还需另交经导师签字的《开提报告》。 
第5条 本科生创新实验课题申报及评审时间为每年11月至12月。课题申报者的指导教师应先对申报项目进行初步审核筛选，对拟推荐的项目提出具体的意见，报科研中心审核。科研中心“本科生创新课题研究工作小组”将组织相关领域老师对申报课题的科学性、创新性、技术可行性及申请人的研究能力等进行审查后，确定进入“科研中心本科生创新实验室”进行创新性实验的课题名单，并向全校公布。
第6条 通过专家组评审的本科生创新课题可进入实验室进行研究，免费使用仪器设备，完成周期通常为半年。每位本科生一次只可申报或参与一个项目，对项目完成情况较好的申请人及小组其他成员，可继续申请其他年度的项目或直接升级为“国家级大创项目”继续予以资助。
第7条 未按期按时完成项目的第一申请人需要退还报销的费用，小组全体申请人不得申请下一年度的项目。
第8条 创新课题需在科研中心实验室或利用中心仪器设备完成研究工作，中心实验室为进行课题研究的同学提供必要的实验仪器等研究条件，及时向参加实验的学生进行仪器使用的培训。
第9条 为了培养和鼓励本科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创新课题的测试与实验原则上由申请者本人或其团队具体操作，保证申请者能够基本独立完成实验流程。
第10条 通过评审的创新课题有关实验应当是不占用正常的教学时间，学生需与实验室管理人员提前协商，达成使用实验室的时间。
第11条 通过专家组评审的课题进入中心实验室要严格遵守科研中心实验室管理条例，按照有关要求正确操作实验仪器设备。
第12条 通过专家组评审的本科生创新实验课题，研究费用原则上由科研中心支付，但不包括差旅费、聘请其他实验操作人员劳务以及仪器损坏赔偿费用等。 
第13条 承担创新课题的本科生应定期向“本科生创新实验研究工作小组”汇报研究进展，“本科生创新课题工作小组”将根据情况组织教师对研究项目进行进展检查，对不能达到研究预期目标或违反相关规定的项目，将视其情况进行处理。
第14条 当本科生创新实验研究项目完成时，由申请者写出课题总结和大摘要提出验收申请。“本科生创新课题工作小组”组织校内外老师、专家或研究人员对项目成果或论文进行评定。经验收合格后，研究项目得以结题。 
第15条 科研中心支持完成课题的成果投稿论文或申报专利，同时，被资助课题的研究需在课题总结、本科生毕业论文及答辩中、论文投稿发表或专利申请等提及“该研究获得2013-2014年度北京市大学生创新课题资助”。

第16条 本管理办法自制定之日起实施。

第17条 本管理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归科研中心所有。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